
福利事務委員會 

2005年 5 月 9 日會議 

扶助貧窮婦女政策意見書 

群福婦女權益會 

 在本港的家庭暴力個案中，約 90%受害人是婦女。被虐婦女在離開家庭後，

隨即遇到的問題就是貧窮。由新人口政策對新來港被虐婦女的影響，以致重建家

園的困難及單親綜援婦女所面對的障礙等，都促使婦女處於貧窮的狀況。 

 

新人口政策與婦女貧窮 

 綜援制度自從 2004年 1 月 1 日起實施申請人需居港七年才合資格申領，新

來港婦女來港後遇上家庭暴力，會直接受這個政策影響以置走投無路。由於缺乏

經濟能力，無法兼顧工作及照顧子女，住屋及生活等必需開支無法承擔，被迫啞

忍暴力，對於個人或子女都做成嚴重的身心影響，嚴重的甚至喪命。社署署長雖

然有行使酌情權的能力，但申請人由於對香港的政策不熟悉，往往因不足七年而

被前線工作員拒絶申請。 

 

重建家園 

 婦女入住庇護中心後，需要安排以後的生活。現時有房屋政策幫助被虐婦女

解決住屋困難，但必須添置家庭必需品才可入住，如床、桌、椅等。以往可由社

工代申請費用重建家園，當中包括必需品開支、搬遷費、租金及按金，但本會最

近有姊妹申請時，社工告知保障部指明只可購買三件新傢俱，期他的要等二手物

資。有些社工則訴姊妹不能申請，有的只能申請按金。第一，顯示出制度不一致

立法會 CB(2)1479/04-05(10)號文件 



2 

性。第二，不知道社署何時制定了購買必需品的指引，若真有其事，社署應該公

開指引，增加引請透明度。第三，婦女重建家園時並不介意使用二手傢俱，但問

題是不可無了期等待，以引影響期日常生活。本會有姊妹在上樓一個月後仍未申

請到床，一家四口只有一張三尺床褥，這樣的生活環境如何能讓家暴受害人重過

新生活。 

 

單親婦女綜援與貧窮 

 社署已就單親綜援檢討發出諮詢文件，並提出幾項建議，例如強制綜援單親

家長於其最年幼子女年滿 6歲時，已經需要外出尋找工作，並要求家長每周最少

工作 8 小時，否則可能會被扣減綜援。現時單親綜援家庭每月無條件可獲得的

225元單親補助金亦會取消，改為工作獎勵金，只發放予有上班、月薪達$1,430，

而子女不足 15歲的單親家長。社署指出，兩措施未有實施時間表，但會先推行

強制工作計劃，才會取消 225元補助金。 

社署此舉忽視親單家庭的特別需要，如 

1. 經驗暴力的家庭，婦女及子女都面對以往的身體和精神上的創傷，或需覆診

及條理身體，婦女未必能擔當長時間的工作。 

2. 現時的工作工時很長，加上學校的假期很多，單親家長的工作時間難以配合

照顧，而法例又規定 12 歲以下的兒童不可獨留不家，故此沒有足夠的配套

給予單親家庭，不可硬性強迫外出工作。 

3. 雖然部份的社區中心有托管服務，但地點不一定方便單親家庭使用，星期日

又不開放，加上該服務是中心自負盈虧的，收費並非單親家庭能負擔。 

4. 婦女在家中擔當家庭照顧者的工作，對於社會或家庭都是一種貢獻，亦是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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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上的一種生產。若婦女不需照小孩能全職工作，為其他家庭擔當照顧者的

工作，婦女可賺取的收入比現在所領取的千多元綜援多好幾倍。 

5. 在現時的市場上，工作機會較少，很多有學歷及有經驗的人士都找不到工

作，更何況一群欠缺工作及培訓的婦女，難以一下子吸納這群單親婦女進入

勞工市場。加上按社署提出的方案，單親婦女平均每小時需賺取$44.6，市

場上是否有這類空缺容讓婦女就業。 

6. 由於單親家庭比一般家庭較多特別開支，如半夜任何一位家庭成員生病，都

必需總動員前往看醫生，方能照顧所有子女，車費支出都比一般家庭的多。

單親補助金可幫助家庭處理這些特發性困難。 

 

對於婦女的貧窮情況，本會有以下建議： 

1. 取消綜援現時人口政策下的七年居港期申請資格。 

2. 將支援被虐婦女重建家園的支出項目制度化，並將其申請的指引公開，方便

婦女求助。 

3. 認同婦女參與家庭或社會上的無酬勞動，包括家庭照顧者或義工服務。婦女

參與這些活動時一樣能緊貼社會發展，對婦女的個人成長也有益處。 

4. 保留原來的單親綜援制度，不應強迫婦女外出工作，特別是 6-12 歲年幼子

女的家長。應制定操施協助或鼓勵就業，而不是強迫性進行。 

5. 應讓婦女對有酬勞動及無酬勞動中有選擇性，不論何種勞動都對社會有貢

獻。 

6. 在落實推動單親就業前，必須為他們在社區上安排妥托兒服務。並為婦女提

公職前培訓，學習新技能以面對工作挑戰。 


